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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35 屆第 15 次董事會議事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2 年 6 月 30 日下午 2 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第 35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事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。 

二、本公司 112 年 5 月份重要財務業務報告。 

三、112 年 5 月檢核業務報告。 

四、生技事業部「生技材料廠經營現況及瓶頸」報告。 

五、土地開發處「營建產業趨勢報告」。 

六、本公司 2023 永續報告書（稿)，請備查。 

叁、討論事項：  

一、案  由：本公司經營投資委員會召集人李獨立董事孫榮請辭董事職務，

敬請重新推派第 35 屆董事會「經營投資委員會」之召集人，請

核議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依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要點」7.3.2.2 之規定，董事會下設

「經營投資委員會」及「土地資源委員會」；另依本公司董事會「經

營投資委員會組織及工作要點」第二條規定，委員會由董事(含獨

立董事)組成，召集人得由董事兼任或由董事會派任。 

(二)第 35 屆經營投資委員會召集人原由李獨立董事孫榮擔任，李召集

人於 112 年 5 月 30 日請辭獨立董事職務，爰經營投資委員會召集

人遺缺擬另請推派。 

(三)目前經營投資委員會成員計有林獨立董事元祥、陳董事立人、蘇董

事茂祥、余董事政憲、李董事繁儀、方董事盆、鄞董事鳯蘭、黃董

事碧玉、駱董事文霖、胡董事益民、陳董事建廷(安群投資股份有

限公司代表人)等 11 人。 

(四)請推派召集人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重新推派第 35 屆董事會

經營投資委員會召集人由陳董事立人擔任。 

二、案  由：審計委員會及土地資源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

年 6 月擬辦理重大資產交易之土地招標設定地上權案件 1 宗，

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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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審計委員會及土地資

源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三、案  由：審計委員會及土地資源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

年 6 月份擬辦理重大資產交易之土地出售案件 1 宗，請核議。 

說  明：如附表 2。 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審計委員會及土地資

源委員會聯席會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四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 年 6 月份擬土地招標

設定地上權案件 6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3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各宗依土地資源委員會

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五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 年 6 月份擬出售土地

案件 11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4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各宗依土地資源委員會

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六、案  由：經營投資委員會審查提交擬變更高雄分公司單位主管職稱，並

配合修正其組織規程第三條條文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 

(一)依高雄分公司組織規程第三條略以，分公司置經理 1 人，綜理分

公司業務。分公司單位主管稱經理沿用多年，惟因經理職稱較不

易辨識為單位主管，且本公司商銷事業部各營業所及畜殖事業部

所屬業務部門(均為二級部門)主管亦稱經理，為避免位階混淆，

爰擬予修正。 

(二)經評估高雄分公司與本公司事業部同屬一級事業單位，擬比照事

業部將該分公司單位主管職稱由經理變更為執行長，副經理變更

為副執行長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經營投資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七、案  由：本公司 111 年度決算盈餘分配擬訂 112 年 7 月 13 日為分派現金

股利基準日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 

(一)111年度決算盈餘分配案經股東會議承認通過每股分配現金股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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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5 元，並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。 

(二)依據「國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」規定，分配股息紅

利應於 7 月 31 日前完成繳庫。茲擬訂 112 年 7 月 13 日為本公司

分派現金股利基準日，發放日為 112 年 7 月 31 日。 

(三)依「公司法」第 165 條規定，自 112 年 7 月 9 日起至 112 年 7 月

13 日止，停止股票過戶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附表 1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1 屏東區處 
屏東縣 屏東市  大
溪段 859-2 地號等
17 筆 

59,620.41 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 

附表 2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出售方式 

1 中彰區處 
臺中市南屯區山子腳
段 327-48 地號等 7 筆 

14,925.90 
農業區、綠地用地、
道路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
收作業要點 7.2.2.1
買受人為政府機
關之規定。 

 

附表 3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1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福清
段 100 地號 

393.92 住宅區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2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福清
段 110 地號 

7,847.61 住宅區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3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福清
段 110-1 地號 

7,846.00 住宅區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4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新
段 1 地號等 5 筆 

35,206.00 產業專用區(產 1) 招標設定地上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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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新
段 1-13 地號 

5,557.00 產業專用區(產 1)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6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新
段 1-14 地號 

3,631.00 產業專用區(產 1)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 

附表 4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出售方式 

1 台南區處 
臺南市仁德區公園段
245-2 地號等 2 筆 

430.28 道路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7.2.2.1買
受人為政府機關之
規定。 

2 台南區處 
臺南市鹽水區武廟段
552 地號等 4 筆 

2,123.27 道路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7.2.2.1買
受人為政府機關之
規定。 

3 中彰區處 
彰化縣芳苑鄉新王功
段 106 地號等 2 筆 

482.39 
一般農業區特定目
的事業用地 

標售 

4 中彰區處 

彰化縣芳苑鄉新漢寶
段 915 地號共有地
(權利範圍 168/480) 

1,588.88 

(整筆面積
4,539.65 ㎡) 

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5 雲嘉區處 

雲林縣四湖鄉保安段
735、947 地號等 2 筆
(分 2 案) 

1,165.40 

一般農業區甲種建
築用地(建蔽率 60

％、容積率 240％) 

標售 

6 台南區處 

臺南市歸仁區沙崙段
1106-1 地號及 1019-1

地號共有地(權利範
圍 9/15)等 2 筆(分 2

案) 

540 

(1019-1 地
號整筆面積

200 ㎡) 

一般農業區交通用地 標售 

7 中彰區處 
彰化縣溪湖鎮大溪段
838-3 地號 

50.00 
住宅區(建蔽率
60%、容積率 180%)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7.2.2.6畸
零地經地方主管建
築機關認定，有與
鄰地合併建築使用
必要者，得讓售與
鄰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8 高雄區處 
高雄市鳳山區埤頂段
1300-6 地號等 2 筆 

620.00 

第三之一種住宅區
(建蔽率 60%、容積
率 240%)、道路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7.2.2.6畸
零地經地方主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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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機關認定，有與
鄰地合併建築使用
必要者，得讓售與
鄰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9 高雄區處 
高雄市鳥松區山水段
437 地號等 3 筆 

366.00 

第三種住宅區(建蔽
率 60%、容積率
240%)、道路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7.2.2.6畸
零地經地方主管建
築機關認定，有與
鄰地合併建築使用
必要者，得讓售與
鄰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10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小港區港興段
3-7 地號等 2 筆 

118.00 

第五種住宅區(建蔽
率 60%、容積率
420%)、都市計畫外
土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7.2.2.6畸
零地經地方主管建
築機關認定，有與
鄰地合併建築使用
必要者，得讓售與
鄰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11 屏東區處 
屏東縣內埔鄉上龍泉
段 588-2 地號等 2 筆 

231.52 

住宅區(建蔽率
60%、容積率
120%)、道路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收
作業要點7.2.2.2出
租之土地，經承租
人建有房屋，並於
申購時，其房屋現
值經評估，超過申
報地價百分之十
者，得讓售與該承
租人之規定。 

 


